古树名木认定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条: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市区单位、个人。
四、申报材料
1.本单位介绍信（原件）和经办人身份证（交复印件查验原件）；
2. 个人身份证（交复印件查验原件）；
3.树木现状照片及描述（树围、胸径、高度、冠幅、地径等）；
4.请求鉴定申请报告。
五、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向区住建委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
2.审核：区住建委组织相关人员现场查看、审核材料；
3.上报:每隔一定周期，区住建委向市林业局、市园林管理处申请组织专家鉴定； 

4.专家鉴定为古树名木的由市政府统一命名，区住建委负责对市政府命名的古树名木挂保护牌。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城建服务中心（0553-4810660）
古树名木养护技术指导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条:“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三、服务对象
市区单位、个人
四、申报材料
1.本单位介绍信（原件）和经办人身份证（交复印件查验原件）；
2. 个人身份证（交复印件查验原件）；
3.古树名木的编号、具体位置及申请服务内容。
五、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向区住建委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
2.审核：区住建委组织相关园林技术专家现场查看并给予技术指导。
六、服务时限
3个工作日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城建服务中心（0553-4810660）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的技术指导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条例》第十四条:“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城建服务中心
三、服务对象

单位
四、申报材料

1.规划红线图
2.经批准的方案
五、服务流程

1.向区城建服务中心递交申请报告；
2.区组织相关人员去现场监督检查、技术指导。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八、咨询方式

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城建服务中心（0553-4810660）
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方案公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1号）第十一条：公共租赁住房房源确定后，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配租方案并向社会公布。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一）主动公开
1.公开范围：包括房源的位置、数量、户型、面积，租金标准，供应对象范围，意向登记时限等内容。
2.公开形式：在芜湖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公开，网址http://gk.wh.cn/。
（二）依申请公开
1.申请：申请人向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2.确认：本机关收到申请后审查确认。
3.答复：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机关按照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情形分别作出答复。
六、服务时限
1.需主动公开的一般政府信息，即时公开。特殊情况的，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转办的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并告知申请人。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6507（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核实并处理违反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举报和投诉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1号）第六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权进行举报、投诉。住房城乡建设（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接到举报、投诉，应当依法及时核实、处理。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1.申请：举报、投诉人提出请求；
2.办理：业务科室及时办理；
3.答复：将办理结果及时转告举报、投诉人。
六、服务时限
举报、投诉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举报、投诉人延期理由。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6507（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定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第二十条：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第四条: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商选定;在规定时间内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3.《芜湖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芜市建通知〔2014〕304号）第七条：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后，区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区征收部门）应当及时开展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确定工作。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商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协商不成的，由区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进行投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半数以上）的原则决定；多数决定不成的，由市征收办采取摇号的方式确定。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房地产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部门公布的名录中协商选定，具体由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范围内公布评估机构名录，区房屋征收部门将关于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通知和选票发放给被征收人，由被征收人填写。在选票发放后5日内，区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等对收集的选票进行统计并现场公布结果。若被征收人协商一致共同选择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视为协商选择成功，由房屋征收部门与其签订委托评估合同后进行评估作业；协商选定不成，若超过50%的被征收人选择同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视为多数决定；不足50%的，由区房屋征收部门向市房屋征收部门提出申请。

在征收现场公示确定评估机构结果的公告（工作日即时办理）。
六、办理时限
承诺时限：及时办理。
七、收费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9963（芜湖市弋江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民用建筑节能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和
知识宣传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0号）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用建筑节能工作的领导，积极培育民用建筑节能服务市场，健全民用建筑节能服务体系，推动民用建筑节能技术的开发应用，做好民用建筑节能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法人、社会团体、其他组织
四、服务流程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五、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六、收费标准
免费
七、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28817（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城市道路、桥梁维护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因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城市道路，按照城市道路的等级、数量及养护和维修的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统一安排养护、维修资金。
2、《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8号)：第一章第四条城市桥梁产权人或者委托管理人，负责对其所有的或者受托管理的城市桥梁进行检测和养护维修；            
3、《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第三章第二十二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市政设施，由其委托的市政设施养护、维修专业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区级养护维修范围

 四、申报材料
 1.养护维修任务单
 2.养护维修清单
 3.养护维修结算书
 五、服务流程
 1.申请人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
 2.相关业务科室审核办理；
 3.将办理结果及时告知申请人。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6151（弋江区住建委城建服务中心）
城市路灯、亮化维护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城市照明管理条例》第四条：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管理的具体工作。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区级养护维修范围

四、申报材料
1.养护维修任务单
2.养护维修清单
3.养护维修结算书
五、服务流程
1.申请人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
2.相关业务科室审核办理；
3.将办理结果及时告知申请人。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0660（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城市泵站及附属设施养护、维修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市政设施，由其委托的市政设施养护、维修专业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二十一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管理的市政设施，应当按照市政设施的等级、数量和养护、维修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区级养护维修范围

四、申报材料

1.养护维修计划
2.养护维修完成情况
3.养护维修结算书
五、服务流程
    1.申请人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
2.相关业务科室审核办理；
3.将办理结果及时告知申请人。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6151（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城市雨水管网维护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市政设施，由其委托的市政设施养护、维修专业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其他市政设施，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专业单位负责养护、维修。

第二十一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管理的市政设施，应当按照市政设施的等级、数量和养护、维修定额逐年核定养护、维修经费。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服务对象
区级养护管理范围
四、申报材料
1.养护维修任务单 
2.养护维修清单 
3.养护维修结算书
五、服务流程
1.申请人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
2.相关业务科室审核办理；
3.将办理结果及时告知申请人。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6151（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城区防汛排涝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灌溉、排涝、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容易发生盐碱化和渍害的地区，应当采取措施，控制和降低地下水的水位.
    第四十一条:单位和个人有保护水工程的义务，不得侵占、毁坏堤防、护岸、防汛、水文监测、水文地质监测等工程设施。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服务对象
   弋江区建成区范围内
四、申报材料
    每年年初下达的计划任务表
五、服务流程
    1.申请人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
    2.相关业务科室审核办理；
    3.将办理结果及时告知申请人。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6151（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城区污水管网管理与养护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对城市排水设施，应建立经常的管理、养护、维修和疏浚制度，经常保持管理畅通，不得污染城市环境。              
 2.《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对窨井盖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日常巡查、维修和养护，保障设施安全运行。第四十二条：禁止从事下列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损毁、盗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二）穿凿、堵塞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三）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倾倒剧毒、易燃易爆、腐蚀性废液和废渣；
（四）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等废弃物；
（五）建设占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六）其他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四十三条：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不得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区级养护管理范围
四、申报材料
1.养护维修任务单 
2.养护维修清单  
3.养护维修结算书
4.其他所需资料（排水许可、涉及污水接管或新改扩建项目的占破路许可等）
五、服务流程
1.申请人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
2.相关业务科室审核办理；
3.将办理结果及时告知申请人。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16151（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城市公园、公共游园免费开放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市政府公开承诺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等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长期执行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0553-4810660）

   城市区管园林绿化维护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城市绿化条例》第七条: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个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等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弋江区住建委进行城市区管园林绿化维护事宜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组织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0553-4810660）

协助街道加强对物业管理工作指导

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或者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一)拟定、制定和宣传物业管理相关政策措施；(二)依照职权制定物业服务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三)指导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开展物业管理相关工作；(四)指导、监督和管理物业管理招投标活动；　　(五)监督、管理专项维修资金；(六)建立物业管理诚信档案制度；(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公安、司法、民政、财政、环保、城乡规划、城市管理、工商、价格、质监、人防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相互配合，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企业、个人
四、申报材料
反映相关问题的书面材料
五、服务流程
线下到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咨询
六、服务时限
即时办理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32372（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

     设置公路交通标志并公告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四十七条：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公路进行巡查，并制作巡查记录；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的，应当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并采取措施修复。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四十八条: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定期对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进行检测和评定，保证其技术状态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对经检测发现不符合车辆通行安全要求的，应当进行维修，及时向社会公告，并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3.《安徽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在公路两侧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立规范的交通标志，并保持其完好。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等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发现农村公路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的，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并采取措施修复；对经检测发现不符合车辆通行安全要求的及时向社会公告。

六、服务时限

即时办理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32159（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

公路养护作业封闭、占用公路公告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五十一条  公路养护作业需要封闭公路的，或者占用半幅公路进行作业，作业路段长度在2公里以上，并且作业期限超过30日的，除紧急情况外，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在作业开始之日前5日向社会公告，明确绕行路线，并在绕行处设置标志；不能绕行的，应当修建临时道路。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公路养护作业需要封闭公路的，或者占用半幅农村公路进行作业，作业路段长度在2公里以上，并且作业期限超过30日的，除紧急情况外，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在作业开始之日前5日向社会公告，明确绕行路线，并在绕行处设置标志。

六、服务时限

作业开始之日前5日向社会公告，明确绕行路线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32159（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

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补助发放

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关于为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发放工龄补助的实施方案》（皖交人教〔2014〕75号）：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人员身份和工龄的认定程序：
（一）个人向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认定工作小组提出申请，并提供能证明个人身份、工作经历的相关原始材料。

（二）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认定工作小组进行初审核实，初审结果在乡镇、原工作单位进行不少于1周的公示。

（五）审核后的发放名单报设区的市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工龄补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核定，并报省交通运输、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备案。

四、发放办法

符合条件人员的工龄补助由所在县（市、区）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代发。

五、资金来源

工龄补助所需资金，由市、县（市、区）承担。

《安徽省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身份和工龄认定及补助发放工作实施细则》（皖交人教〔2014〕78号）第十一条　个人申请。县认定工作小组采取公告等多种形式，将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身份、工龄认定政策及工作流程，告知辖区内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向户籍所在地县认定工作小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及能证明其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身份、工龄的原始材料。

第十二条  受理登记。县认定工作小组受理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一人一卷，建立档案。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

四、申报材料

经区交通运输部门认定工作小组审核后的发放名单

五、服务流程

1.申请：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向户籍所在地县（区）认定工作小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及能证明其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身份、工龄的原始材料。
2.受理登记：县（区）认定工作小组受理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一人一卷，建立档案。

3.审核：

（1）初审公示。县（区）认定工作小组应集中收集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的原始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复印和立卷入档，并结合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逐人进行初审。对卷宗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认定工作小组要及时予以初审通过；对卷宗材料不齐全的，认定工作小组要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取证与核实。对不符合认定范围和条件的，向当事人说明原因，做好解释工作。

县（区）认定工作小组将初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分别在乡镇（街道）和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原在单位同时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一周。对公示有异议的，认定工作小组要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结果重新进行不少于一周的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经本人签字确认后，由认定工作小组将辖区内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的卷宗材料、核实汇总表（见附件1-2）等相关材料报县工龄补助领导小组审核。

（2）审核公示。县（区）工龄补助领导小组对县（区）认定工作小组所报初审结果逐人进行审核，对材料齐全的及时审核通过；对材料不全的，需进行调查核实；对审核未通过的，要及时反馈，做好解释工作。审核通过的人员名单，要在县（市、区）、乡镇（街道）和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原在单位进行不少于二周的公示。

4.办理：

（1）审批备案。市工龄补助领导小组对所辖县（市、区）上报的审核汇总表进行审批，并将审批结果汇总表报省交通、财政、人社部门备案。

（2）补助发放。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工龄补助按月实行社会化发放。县（区）工龄补助领导小组办公室按时将《新增到龄领取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工龄补助人员情况明细表》送县（市、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简称“经办机构”）。

经办机构按照《安徽省农村老公路农民代表工（养护工）身份和工龄认定及补助发放工作实施细则》（皖交人教〔2014〕75号）第19、20、22、23条的规定发放。

六、服务时限

按文件规定时间办理。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4832159（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

农村老拖拉机手身份和工龄认定审核及补助发放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农村老拖拉机手身份和工龄认定及补助发放工作实施细则》（皖农办〔2014〕124号）：第八条 设区市成立工龄补助专项工作小组，负责审批。第九条 县（市、区）成立工龄补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审核。第十条 乡镇（街道）成立认定工作小组，负责初审核实。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政策范围内的农村老拖拉机手

四、申报材料

1.安徽省农村老拖拉机手工龄补助申请表；

2.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及能证明其农村老拖拉机手身份和工龄的原始材料；

3.申请人承诺书；

4.乡镇（街道）认定工作小组；取证材料登记表；

5.未曾被企事业单位录用证明、无刑事犯罪情况证明、无违反国家政策、规定被开除或辞退证明；

6.证人承诺书及证人证词；

7.调查笔录；

8.县、乡镇（街道）农村老农民技术员身份和工龄认定核实表。

五、服务流程

1.申请：符合条件人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认定办公室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及能证明其农村老拖拉机手身份和工龄的原始材料。

2.受理登记。乡镇（街道）认定办公室受理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一人一卷，建立档案。

3.初审公示。乡镇（街道）认定办公室应集中收集本乡镇(街道)农村老拖拉机手的原始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复印和立卷入档，并结合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逐人进行初审。对卷宗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乡镇认定办公室要及时予以初审通过；乡镇认定办公室将初审、核实的认定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一周。公示无异议的，经本人签字确认后，由乡镇认定办公室将辖区内农村老拖拉机手的卷宗材料、核实汇总表(附件1-2)等相关材料报县工龄补助办公室审核。

4.审核公示。县工龄补助办公室对各乡镇(街道)所报初审结果逐人进行审核，对材料齐全的及时审核通过；县工龄补助办公室将审核通过的人员名单，同时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进行不少于两周的公示。

县工龄补助办公室将公示无异议的审核汇总表，上报市工龄补助办公室审批。

5.审批备案。市工龄补助办公室对所辖县(市、区)上报的审核汇总表进行审批，并将批准后的汇总表(附件1-5)报省农业、财政、人社部门备案。

六、服务时限

根据文件要求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8312584（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农机站）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号）：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对农业机械跨行政区域作业实施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提供技术服务，并接受农业机械作业者的咨询和投诉。

2.《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29号）：第二十四条 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跨区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立跨区作业信息搜集、整理和发布制度，及时向农民、驾驶员和跨区作业中介服务组织等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第二十六条 全国跨区作业信息由农业部在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和有关新闻媒体上发布。地方跨区作业信息由当地农机管理部门负责发布。第二十七条 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应当设立跨区作业服务热线电话，确定专人负责，接受农民、驾驶员的信息咨询和投诉。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农机站

三、服务对象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种粮大户、农机合作服务组织、家庭农场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1.申请：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种粮大户、农机合作服务组织、家庭农场向区农机站申请；

2.受理：区农机站根据申请内容提供指导。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需要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8312584（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农机站）

农机购置补贴申报及发放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关于做好2016年农机购置补贴购置的通知》（皖农机计财〔2016〕56号）：四、继续优化操作流程……县级农机管理部门负责将机具信息、购机者信息、人机合影、购机发票等信息录入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 五、具体要求。各级农机、财政部门要建立常态化的规范工作程序，上年农机购置补贴结转资金、违规退回资金应继续用于农机购置补贴。2016年我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已经提前下达，各地工作要及时部署，确保今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顺利推进。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公室农机站

三、服务对象

行政区域内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个人包括农牧渔民、农场(林场)职工以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其他居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等

四、申报材料

所购机具补贴申请表、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以及县区级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其他材料。

五、服务流程

1.自主购机。购机者自主选择并购买补贴农机具，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风险。

2.带机申请。购机者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以及县级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其他材料，主动到户口所在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办理申请手续，对由于无法移动等原因不能待机申请的，可预约农机部门上门核实。

3.资格确定。在补贴资金基本充足的情况下，按照“先到先补，用完为止”的原则当场依次确定补贴资格，直至补贴资金用完为止；在补贴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应优先满足购买敞开补贴机具的购机者，然后依次保障购买重点补贴机具的购机者，具体办法由县级农机、财政部门共同确定。 

4.信息公示。机具及购机资料经审核通过后，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打印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交购机者，同时按要求进行公示。经对外公示7天后，无异议则生效。如有异议经查实后，则取消其补贴资格。

5.结算兑付。县区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原则上每月报送一次补贴对象资金结算统计表和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发放清册；县区级财政部门在收到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将补贴金额拨付至购机者账户。

六、服务时限

根据文件要求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3—8312584（芜湖市弋江区交通办农机站）

农村危房改造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村庄整治工作的意见》（皖政〔2011〕59号）“五、保障措施（一）组织领导。县政府是农村危房改造和村庄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工作措施，确保农村危房改造和村庄整治工作扎实推进。”
2.关于印发《安徽省2011年农村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建村〔2011〕173号）“（五）加强组织领导。1.加强协调配合。各地要加强对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协调机制，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各地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财政、民政、国土资源、扶贫、残联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会同民族事务、环保、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卫生、监察、审计等有关部门，共同推进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
二、承办机构
芜湖市弋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服务对象
唯一住房的农村低保、残疾、五保户、特困户。
四、申报材料
1. 个人身份证（交复印件查验原件）；
2.申请人户口本(交复印件查验原件）
3.个人改造申请报告。

    4.四类对象的证件（低保证、残疾人证）
 五、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向所在村（居）委会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验收单》。
2.审核：各街道办事处建设办组织相关人员现场查看、审核材料；区住建委根据各办申报符合条件的户数，统一汇总按年度上报市住建委审查。
3.组织验收:街道办事处危房改造领导小组组织实地验收，形成验收报告。区住建委进行抽检。 
4.发放补助：验收合格后，经街道办事处危房改造领导小组同意由街道办事处财政所按照改造户不同类别，集中打卡发放。
六、服务时限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开展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芜湖市弋江区住建委（0553-4828817）

